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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重建

集集大地震，以及其後一個月內發生的 4 次規模超過 6.5 的餘

，造成上萬棟房屋損毀，鄰近斷層附近的橋樑也幾乎無一倖

免。從調查報告中也發現，震害的建築設施以鋼筋混凝土建物

居多。這些受震害而毀損的建築物，都將陸續拆除以進行重建

工作。根據環保署的粗略推估，建築廢棄物的總量將達到近

2000 萬公噸，數量相當龐大，而組成的成分也頗為複雜;其

中以混凝土、磚塊、土石為大宗，男參雜有木料、玻璃、塑

膠、紙類、布類、有機物質等一般廢棄物。

對於廢棄物的處置，傳統的方法不外衛生掩埋或焚化處

理。由於本次震害拆除廢棄物，以無機固體廢料佔絕大部分，

焚化處理所能扮演的角色有限，衛生掩埋處置法較有可能在短

時間內迅速消化該等廢棄物，但因產生的震害廢棄物數量確實

過於龐大，恐難以全數作成有效的處置，而可以預見的是，這

些廢棄建物終將未規畫或違規的拋棄於野外空地、山間或河川

地，引發以下所列諸多問題:

( 1 )任意棄置，破壞景觀，衍生環境衛生問題。

( 2 )就地掩埋，汙染地下水源，甚而產生氣爆。

( 3 )棄置山問谷地，阻斷河道，多雨季節引發河流改

道，造成明塌或土石流，危害下游居民及生態環

境。

( 4 )堆置於河川地上，阻斷水流，豪雨之際將引起水位

高漲，可能造成堆積物塌陷而形成二次汙染。

事實上，若從男一角度考量，在拆除下來的建築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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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以混凝土及磚塊所佔比例最大，可能有 70% (重量

比)以上 o 這些廢棄料業經前人研究確定，只要加以適當的處

理即可應用為填方用粒料或營建用混凝土。在建築廢棄物的回

收處理與再生利用方面，國外的既有技術固然值得參考，要全

盤引進應用恐怕仍有本質上的盲點在，例如廢棄料的組成內

容、可供吸收或容納的去處或場所、與處理相關的法令規章

等，各國間必然各有其特殊的屬性。

這種現象在台灣地區同樣存在，尤其因台灣地狹人楠，驟

然間產生如此大量的廢棄物，可以預測的是，有限的垃圾堆

場地絕不足以有效容納，若未能作成通盤的妥善處理，非法的

廢棄物將向島上的山谷、河川地、乏人管理空地等四處流竄，

可能造成的環境衝擊與安全衛生影響，將是既深且廣。有鑑於

此，如何將這些拆除下來的建築廢棄物再生利用，實為最真效

益的處理策略，因為如此一來，既可大幅減少廢棄物量，又可

轉化成砂石資源材料，應用於營建工程上。

基於上述考量，本文將先探討震災建築物的震害狀況，分

析建築拆除物的特性，據以研析廢棄物再生利用的處理法以及

技術策略，最後提出應用廢棄物於營建工程上的通路。

-、

九二一地震災區的建築物類型甚多，依種類分有房屋建

築、橋樑、道路、維生系統、水利設施、港灣設施等;若按結

構物屬性區分，則可分成鋼筋混凝土、均工(磚造與土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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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鋼結構、木造、鐵皮屋等。參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與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作成的建築物震害調查報告可發現，在

完成統計的 8000 棟房屋建築中，鋼筋混凝土造所佔比例最大

達約 52% '其次為磚造約 24% '再次為土塊厝約 13% '其餘

之木造、鐵皮屋等約佔 10% 。顯然，鋼筋混凝土與磚造兩種

構造所佔的比例已超過 75% 。以下只針對這兩類建築作損害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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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鋼筋混凝土構造之損壞百分比

(資料共 4325 筆)

(一)鋼筋混凝土建築之震害

從約的00 棟建築中統計所得損害度情形，如圖 l 所示，

達嚴重破壞以上者佔有約 48% '這些建物都須拆除 ， 23% 的

中度破壞建築也有部分會被拆除，使其總體拆除率達 8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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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另依房屋樓層分析時，則可由圖 2 看出， 1 至 3 樓者佔大

多數，其受損最為嚴重 '4 至 6 樓者其次 '7 樓以上者所佔比

例不大，損壞情形也較不嚴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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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2 鋼筋混凝土構造依樓層之損害分析

(二)磚造建築物之震害

這類房屋建築有約 2000 棟，其損害度分析結果如圖 3 ' 

達嚴重破壞以上者佔有約 70% '中度破壞的也有約 18% '表

示須予以拆除的比例高達近 90% 。若從立面造型來分析其損

害狀況，則可由圖 4 上看出，設有騎樓的房屋佔絕大多數，而

其損壞度也極為嚴重，這種騎樓式建築在鋼筋混凝土房屋也有

類似的損壞較為嚴重情形，同樣都面臨拆除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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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建築之震害

除上述鋼筋混凝土及磚造建築物以外，土塊厝是佔較大比

例的建築，其損害分析如圖 5 所示，達嚴重破壞以上者有

92%以上，顯然因未作耐震設計所致，這類建物幾乎須全數拆

除。

-、

輕度破壞

2% 

中度破壞

59毛

嚴重破壞

12% 
整體或部分

傾斜

5% 

整體或部分

塌陷

76% 

5 土塊厝構造之損壞百分比

台灣地區的方屋建築形態在經濟發展、人口增加、居住空

間需求量日增的情況下，隨著建地上建築樓版面面積准許增加

的法規配合，早期建造之低層式木樑磚造或加強磚造房屋，漸

被高層鋼筋混凝土或鋼骨結構樓房所取代。考量本次九二一大

地震侵襲最嚴重的南投縣及台中縣，其房屋建築涵蓋有最簡陋

的土塊厝到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樣式可謂多而複雜，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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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築拆除物也因而相當龐雜 。

建築拆除廢棄物可大分成廢棄物及廢棄土兩大類，前者如

金屬、木料、布料、紙類、塑膠、玻璃等;後者如混凝土、磚

塊、土石等。這些廢棄物與由一般工業產生者有相當大的差

異，因為它們其有下列特性:

( 1 )數量大但都不具危害性

( 2 )大多為一種混合物

( 3 )具有回收再生利用的潛能 。

由此可知，建築拆除廢棄物合大比例固體物料又無危害

性，極適合於回收再利用。不過如前所述，國內建築形態有別

於先進國家者，其拆除廢棄物也各其特色，各項廢棄料所合比

例如表一所示，顯然圍內台北都會區以混凝土、磚瓦及木料為

主，而美國舊金山地區則以木料、金屬為主，混凝土與磚瓦所

佔比例不高，至於九二一震災區埔里的廢棄物更具特色，其混

凝土、磚瓦與廢土所佔比例超過 90% '大異於一般建築拆除

廢棄物的組成 。

表一:建築拆除廢棄物之成分比例

項目

地區

台灣(埔里)

台灣(台北)

美國(舊金山)

廢棄物比率(重量 %) 

混凝土 磚瓦 廢土

42 31 23 

28 25 

15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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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從建築物上拆除下來的廢棄物類項繁多，大體上

依其來源可綜合如下:

混凝土:混凝土或鋼筋混凝土結構體 。

磚瓦:磚牆、置瓦。

廢土:土塊厝、植栽用土 。

陶磁:磁磚、食器、飾品。

木料:木構材、隔間、門窗、天花板 。

金屬:鋼骨、鋼筋、鋁門窗、鐵皮、鐵卷門、家電。

玻璃:玻璃窗、飾品、用具 。

紙:紙箱、壁紙、 書報 。

塑膠:管線、水桶、保特瓶、百'rtT :!'//1 。

布料:衣物、絨毯、窗廉、線索 。

有害物:石棉瓦、燈管 。

上列諸項拆除廢棄物中，廢混凝土、磚塊、廢土等佔甚大

比例，這些材料經過破碎處理後將成為可再利用之混凝土

( Reclaimed Concrete Material, RCM) ，此 RCM 將適合應用作

為混凝土骨材、瀝青混凝土骨材、填方、路基級配料等，用途

甚廣 。

事實上，上途經回收處理而成的 RCM' 已被肯定適合以

作為拌製混凝土用的骨材，即能製造成結構用的再生混凝土，

只是其材料性質與一般砂石骨材有下列差異性存在:

( 1 )由 RCM 所得粗骨材的表面孔隙較多且粗糙，細長率

與方形率介於天然卵石與碎石之間。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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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RCM 之骨材比重較低，粗骨材約 2.2 - 2.5 '細骨材

約 2.0 - 2. 3 。

( 3 ) RCM 之骨材具有較高之吸水率，粗骨材約 2 -6% ' 

細骨材約 4 -8% '粒徑愈小者吸水率愈大 。

( 4 )由洛杉機磨損試驗可得 RCM 骨材的磨損率在 25 -

35% 之間，比天然骨材者大，但還低於 ASTM 規範

值之 50% 。

( 5 ) RCM 之骨材因粘附水泥漿而具有較高之鹼性 'PH

值大於 1 1.

( 6 )取自地下結構體的 RCM' 其含有之有毒雜質可能大

在外者 。

四、 物之回收再生

理

國外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早因認知到對民生廢棄物作

處理與再利用的重要性，而已紛紛建立完善的廢棄物處理技術

與規範 。 對於建築拆除廢棄物的處理，也有適當的成規可循，

例如美國在 1989 年 10 月發生於舊金山的地震與 1994 年 1 月

發生於落杉機北嶺的地震，各產生了上百萬噸的建築拆除物，

但是都能在有效的廢棄物處理計畫下，將該等龐大的廢棄物回

收率達到 60%以上 。

鄰近的日本阪神在 1995 年 1 月發生大地震後，產生了約

----r- 司. 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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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萬公噸的建築廢棄物，也都能作成有效的回收，而其中

約 30 萬公噸的混凝土塊即用於填海造陸。所有先進圓的處理

技術和經驗，應可做為本次震災廢棄物處理的參考，但須考量

本土環境作適當的調整。

對於建築拆除廢棄物的處理，通常需於事前擬定回收及再

利用策略，依策略訂定處理流程。該處理流程包含事前作業、

處理方針、分類收集及處理方式等 4 項，參閱圖 6 再分述如
后:

; 研除會開JC分組 ft經屋里舉進單 EEL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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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6 震災建築拆除廢棄物之處理再利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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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重建

(一)事前作業

進行廢棄物處理之前應先對擬拆除的建築廢棄物作評量，

暸解廢棄處理之實況，檢討再利用設施，從而擬定處理計畫 。

(二)處理作業方針

依先進國家的經驗，要有效利用震災建築廢棄物，最真關

鍵性的是對拆除物的初級分類 。 良善的分類可使處理工作事半

功倍，且能大幅提升廢棄物的回收率。如圖 6 所示，對拆除的

廢棄物立即作初級分類並明定其處理方針，例如:

( 1 )可再生利用物料:混凝土、磚瓦、哲揖咽 。

( 2 )不易再生利用物料:木料、玻璃、土石 。

( 3 )無法再生利用物料:紙類、塑膠、紡織品 。

本次九二一災後，軍方奉命限期拆除 4 樓以下建築，由於

命令緊急須即時完成，以致於上述之初級分類實際上無法進

行 。 之後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外包處理的 12 層以上大樓，則

因其建物的回收比例較高，應考慮作初級分類 。

(三)分類收集與儲存

分類收集對廢棄物處理極為重要，執行上須仰賴拆除業者

與清除業者的密切配合，可將本項工作納入合約範圍內，要求

雙方分工分類 。 例如，拆除業者須先進入屋內收集可用設備物

品後才進行拆除，並將混凝土、鋼筋等從拆除物中分離出來 。

清除業者須依分類載運混凝土 、 鋼筋及其他廢棄物至處理場，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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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開堆置。

九二一震災後，拆除工作即開始進行，當時環保署中部辦

公室受命在災區陸續設置了的處面積不等的臨時堆置場，只

供拆除物堆積之用，並未做分類處理。

(四)處理方式

從建築上拆除下來的廢棄物，將由清除業者運往廢棄物處

理廠、垃圾場、安定掩埋場或臨時堆置場。在廢棄物處理場的

廢棄物將進行回收工作，廢棄物中絕大部分的混凝土與磚瓦可

直接再利用為路基填料，也可經碎化處理成粒料以製造再生混

凝土，應用於結構物或消波塊、路面、緣石等非結構物。其他

廢棄物，如木料、金屬、玻璃等也可回收利用，如表二所示。

表二:建築拆除廢棄物之可能處理方式

類 直接再利用 回收再利用

1.衛生掩埋場掩埋材料|再生骨材→路緣石

混凝土塊 12 空地回真(如停車場川 j肖波塊

磚瓦

3. 路基損料 | 步道磚

1.衛生掩埋場掩埋材料

2. 鎮方

3. 路基損料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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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漓 再生玻噶

廢鋼鐵 | 廢棄物種類 |再生鋼鐵(電弧爐煉鋼)

其他金屬
(如鋁、銅)

木材 1 1.燃料(須剔除化學 | 再生木材
物質及金屬)

2. 堆肥

塑膠 再生塑

五、 物之再生利用技術

(一)廢棄物再生處理

從建築物上拆除下來的廢棄物，若能先做初級分類，則可

於回收處理時產出品質較佳的再生材料 。 未做初級分類的廢棄

物也可進行處理，只是所得再生材料的雜質含量大 。 目前先進

國家已有可供實地應用的廢棄物處理機，九二一地震後台灣營

建研究院為推動廢棄物再生利用計畫桂，乃協調帝凱、永日建

機及怡和重機 3 家公司，進行再生處理實地試驗 。 各家廠商所

用處理機械雖互不相同，但處理過程大致上相近，即為:前處

理 R 篩選(或磁選) R 人工檢拾 R碎石機 R 再生材料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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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帝凱公司所用的 Power screen 處理機為例，如圖 7 所

示，經處理後可將小於 38mm 的細粒料篩分，剩餘的 38 -

250mm 材料再以風力選別機吹離輕物質，男以人工檢拾塑

膠、木片、非鐵金屬後，所剩混凝土\磚瓦料即可碎化成再生

骨材，其處理成果如圖 8 所示，處理效果相當理想。

(二)廢棄物之再生利用技術

經過處理後的建築拆除廢棄物，除去可以直接回收利用的

金屬類及加以焚化或掩埋的木料、紙、塑膠、紡織品等以外，

佔有大比例的混凝土、磚、瓦等即可應用於再生混凝土、再生

建材(如步道磚、地磚等)及填方上 。 對於各項應用所需技術

再擇要分述如后:

1.再生51凝土一應用於人工漁礁

(1)背景與目的

農委會漁業害為長期合理利用漁業資源，自民國 63 年

起，即開始有計畫地推展設置人工漁礁及養育資源工作，積極

推動臺灣沿近海域漁業資源之保育計畫 。 到 81 年 6 月止，政

府投入於「設置人工漁礁，培育沿近海漁業資源計畫 」經費約

為新台幣 3 億 5 仟萬元，製造使用的漁礁每年約 10， 0∞座，

拋置於台灣西部與東部以及澎湖地區的 17 個沿海縣市。

大型人工漁礁，目前由農委會漁業署指定專門工程技術單

位設計製作。設計標準為混凝土抗壓強度需達 280kgflcm2 以

上，採用 II 型水泥，氯離子含量在規範值以下。礁體設計的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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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因素，主要為結構體在海域中的安全性，有足夠的結構強

度與耐久性，符合魚員類的生態習性需要，不致於造成海域的

汙染或影響礁區漁撈作業。綜合可知，以再生混凝土製作人工

漁礁與採用普通混凝土者並無太大差異，故可滿足所訂要求條

件。

(2)使用材料與再生混凝土配比

製造人工漁礁使用的材料包括水、水泥、爐石、再生粗骨

材、天然砂等，其中水泥採用台灣水泥公司所生產的波特蘭

Type 1 水泥，物性與化性如表三;水為自來水;爐石粉由中聯

爐石處理資源化公司提供，其性質也列於表三 。 至於再生粗骨

材的原料取自斗六市漢記建設拆除下來之建築廢棄物，碎化後

敢 3 組做完整之篩分析曲線得如圖 9' 圖中顯示，粗粒料( #4 

篩以上)部分約佔全部之 70% 。文獻建議細骨材部分使用天

然砂將可獲得較好之混凝土品質，因此僅取租粒料部分，其基

本性質列於表四，顯然其比重偏低，吸水率偏高 。男外 ，細骨

材採用天然砂，取自大甲溪， F. M. 值為 3.03 '吸水率

1. 87% 。

表三:水泥與爐石性

A. 化學 J性質

項目

1. Si02 

水泥

(% ) 20.9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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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1203 (% ) 5.65 14.65 

3. Fe203 (% ) 3.21 0.50 

4. CaO (% ) 63.63 40.42 

5. MgO (% ) 2.52 7.81 

6. S03 (% ) 2. 16 o. 28 

7. S (% ) 0.65 

8. Na20 (% ) 0.10 O. 16 

9. K20 (% ) 0.52 0.33 

10. C3S (% ) 48. 76 

111 1. C2S (% ) 23. 14 

12. C3A (% ) 9.54 

13. C4AF (% ) 9. 77 

B.物理性質

1.比重 3. 15 2.89 

2. 細度 344 427 

3. #325 濕篩停留(% ) 8.02 

4. (% ) 0.92 0.35 

5. 不潛殘渣 O. 11 O. 15 

6. 健度 0.055 

抗壓 7 天(kg/cm2 ) 362 

強度 28 天(kg/cm2 ) 472 

----r---- 扭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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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再生組骨材之性質

。
0.01 

.• A 

• B 
『﹒-c

篩號 過篩百分比 過篩百分比 過篩百分比 混凝土骨材

% (A) % (B) % 之級配要求

3/4" 97.42 95. 74 96.91 90 -100 

1/2" 63.53 53. 76 57.37 

3 / 8" 38.47 34.06 33.24 20 -55 

#4 O O 。 0-10 

S. S. D 吸水率= 7.70% 

S. S. D 比重= 2.38 

乾搗單位重= 1275 kg /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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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目標為製作人工漁礁，依規範要求，水中結構物之

水灰比 w/c 須<0.紗，且使用 II 型水泥。基於爐石可增加水密

性及晚期強度，且置於水中不會產生有毒物質，因而改以 I 型

水泥+水淳爐石粉代替 II 型水泥，而所設計之初步配比如表

五所示。由於添加爐石粉，故以水膠比設計，而將 W/B 固定

為 0.45 '變化不同水泥、爐石含量，嘗試尋找符合要求且為

最經濟之配比。混凝土之初步試驗結果列於表六。

新拌混凝土之明度均在 75 - 100mm 範間內，其空氣含量

約1. 5% '與普通混凝土相若 。 28 天試體平均抗壓強度均大於

300kgf/ cm2 '符合人工漁礁強度之要求 。因此，考慮強度及經

濟因素，選擇 C300 此組作為實拌人工漁礁之配比。

表五:混凝土單位配比用量( kg/m3 ) 

試 W/B 水 水泥 爐石 粗骨材 細骨材

C250 0.45 202.5 250 200 865. 1 693.8 

C300 0.45 202.5 300 150 865. 1 697.6 

C350 0.45 202.5 350 100 865. 1 701. 4 

表六:混凝土初步試驗結果

f 開度 平氣 抗壓強度 kgf/cm2

編號 (mm) 
A 

1 天 7 天 28 天 56 天吉

C250 85 1. 3% 155.5 229.2 332. 1 374.5 

C300 90 1. 4% 162.8 225.5 302.4 364.3 

C350 100 1. 5% 167.2 241. 1 306. 7 342.9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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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人工漁礁之配比及試驗結果

混合材料 (kg/m3 ) 

水 水泥 爐石 粗骨材 細骨材 強塑劑

202.5 300 150 865. 1 697. 6 1. 65 

試驗結果

開度 開流度 新}半混凝土 m氣 A 量TE 抗壓強度(kgf/cm2)

(mm) (mm) 單位重(kg/m3 ) (% ) 1 天 7 天 28 天 56 天

200 320 2240 1. 20 171 263 289.3 310 

在選定 C3∞組作為實拌人工漁礁之配比後，由於考量到

實際拌合之工作性需要，乃添加少量強塑劑( HICON 公司提

供，型號: HPC 1000 )以增加工作性，其配比及試驗結果列於

表七 。

(3)人工漁礁之製造

人工漁礁從鋼筋組搭，混凝土之拌合、澆注過程及成品如

圖 10 所示。新拌混凝土調度達 200mm' 單位重 2240kg/m3 及

空氣含量 1. 20% 均與文獻相近 。 混凝土抗壓強度 7 天已達

263kg / cm2 ' 28 天的強度應可滿足漁礁之需求 。 由此可知，再

生骨材應可實際應用在人工漁礁的製造上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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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工漁礁成品

圖 10 人工漁礁之製作

2. 高流動低強度材料( CLSM ) 

(1)背景與目的

未來政府投注於生命線(如道路、橋梁、自來水、瓦斯、

電力、電信等管線)工程的金額十分龐大，在國外為提高管線

工程品質和降低交通衝擊，一種新型的水泥質材料"高流動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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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材料" (Controlled Low Strength Materials, CLSM, )已被廣

泛應用於回填和管線與道路基礎上 。 國內在下水道和生命線工

程中， CLSM 的使用前景應十分樂觀 。

/ 
/ 
l 依鐵皮

/J\\ 
| 高滾動 i 

~#圈t ! 

/ / 

i (-M.拌今機 | 

/ / \\ 

l 述凝 i
i (平強型 J j 
、'

、\一//

\\ / 

圖 11 CLSM 配比求關係圖

國內的管線開挖相當頻繁嚴重影響交通，傳統方法因施工

不易，鋪設後路面凹凸不平，並時常造成路面沈陷不均等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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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而極需發展一套有效且快速方法，以提升回填工程之品

質。使用符合環保的 CLSM 既可縮短工期又可節省人力機具，

應是未來快速施工，應用於眾多管線工程的新產品。而使用再

生骨材來生產 CLSM 乃一舉兩得，一方面可減少震災所產生之

廢棄物，又可提高管線工程之晶質，值得推廣。

CLSM 的製造難點在於配比，尤其是慘料的選擇及添加

量。圖 11 為 CLSM 之配比需求關係圖，顯然，要產製出所需

CLSM' 需考慮到拌合的便利性、具低強度、高流動且不生析

離、低成本等特性。其中，為降低抗壓強度，唯有由減少水泥

用量及提高水灰比 (W/C) 兩方面得之，但恐將造成拌合材

料缺乏足夠的膠結性而產生泌水及析離，因而必須使用慘料來

改善此問題。以下介紹利用再生骨材製作低強度( 10 - 80kg/ 

cm2 )、高流動性 CLSM 的方法。

(2)使用材料與配比

除標準的水泥、砂外，所使用的再生骨材乃由建築廢棄物

經初步篩分後破碎而成，料徑大小視篩網而定，一般之最大粒

徑為 4 公分或 2 公分 。 至於所採用的強塑劑由廠商提供，品質

符合美國材料試驗協會 ASTM C494F 和 G - Type 之規定· PH 

值在 7 (1 ，比重是1. 1 '固體成分為 42(2% 。 輸氣劑則可產生

30%以下之空氣含量 。

由材料物性分析量測各組成材的細度和粒徑分析，先初步

設計出多種配比進行試拌，求出最具經濟性及最佳施工性並符

合 CLSM 基本性質要求的配比，包含有一般型及早強型兩種，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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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八所示。一般型 CLSM 的初凝時間約 5 小時，終凝大於 9

小時， 1 天強度 llkgf/cm2 ' 7 天的kgf/cm2 ' 28 天 56kgf/

cm2 。早強型者初凝時間 4 小時，終凝 7. 5 小時，一天強可達

27kgf/cm2 。

(3)工地實作

台北市養工處為協助管線機構，解決管溝回填材料制式

化、減化回填秀實工作，並減少路面修復頻率，特洽商公園路

燈管理工程處擇一工程，進行 CLSM 現場試作驗證。採用的配

比參考表八稍作調整為:水 240kg/m3 、水泥 230kg/m3 、砂

1250kg/m3 、粗骨材的Okg/m3 、早強劑 5kg/m3 。以此配比由

預拌廠生產 CLSM' 送到工地澆置於開挖管溝回填，同時測取

工程性質得:調度 23cm' 明流度的cm '初凝 4 小時，終凝 10

小時，抗壓強度 1 天 21kgf/cm2 ' 7 天 47kgflcm2 。

3. 再生材料應用於道路基底層

(1)背景與目的

道路的底層( Base course )與基層( Subbase course )介於

面層( Surfacing )與路基( Base co盯se )之間，通常其鋪築材

料為碎石級配，煤渣或爐渣等 。 根據台灣地區高速公路的區分

鎮 I '在挖方工程中，路基是在基層下方 30 公分厚的材料，

超過 30 公分的材料則稱之為路床，而在填方工程中，路基是

在基層下方 75 公分厚的材料，而超過 75 公分者稱之為路床 。

以美國華盛頓州建築廢棄物再利用的相關規定為例，再生

利用的混凝土碎石( Recycled Concrete Rubble) ，可以單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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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CLSM 之配比及強度結果

配合比例

水灰比 砂率
1m3 Cl.SM 所需材料(kg)

類型
再生 早強劑

(W/C) s/a(% 水 水泥 天然砂
骨材 (Cac入)

般型 1. 1 41 240 220 700 1000 1. 5% 

早強型 0.96 41 220 230 7∞ 1000 2.0% 

試驗結果

;;J拍 1
凝結時間(JJ\時) 抗壓強度(kgf/cm2 )

明度 開流度
初凝 終凝 1 天 7 天 28天

(cm) (cm) 
那型 23 42 5 9 11 43 56 

早強型 4 7. 5 27 

用或與各種原始級配料( native material )混合。再生利用的混

凝土碎石以及原始級配料，除了須滿足各種級配料的規定外，

還須進行洛杉磯磨損試驗、粒徑分布曲線、合砂當量試驗等試

驗。

國內到目前為止尚未明確規定建築廢棄物中的水泥混凝

土、紅磚、磁磚、屋瓦等材料的再生利用，因此使用上缺乏法

源與法規。然而就使用的技術而言，則有不少道路的主管機關

如交通部、國工局、公路局、住都處、北高兩市等，已訂有施

工規範以及試驗方法，根據各規範中有關道路底層與基層的相

關規定，若採敢高標準來篩選，則可歸納出適合於規範的底層

與基層材料特性，如表九及表十。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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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可接受之底層與基層材料特性

試驗項目 底層級配料 基層級配料 備註

阿太堡試驗:
小於 25 小於 25

j夜性限度(LL )

阿太堡試驗:
小於 4 小於 6

塑性指標(PI)

金砂當 大於 40 大於 30

洛杉磯磨損試驗:
小於 50 未規定

磨損率 (5∞轉)

亦可以 MR

加州承載比試驗:
值試驗以

大於 85 大於 35 及 R 值試
CBRi直 驗替代之

表十:可接受之底層及基層材料粒徑範圍

級配規格(粒徑)
通過百分比(% ) 

底層級配料

大於1. 5" ( = 37. 5mm) 100 

1. 5" 

3/4" 

3/8" 

No.4 

No.30 

No.200 

( = 37. 5mm) 90 - 100 

( = 25. Omm) 

(19.0mm) 50 - 85 

(9.5mm) 

(4. 75mm) 30 -45 

(0.6mm) 10 - 25 

(0.075mm)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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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87 - 100 

45 -90 

20 -50 

6 -29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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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材料與試驗工作

九二一震災所產生的建築拆除物內容，在都市以混凝土為

主體，在鄉村地區則含有大量的磚料。試驗研究上因而針對紅

磚與混凝土在不同比例的混合下，探討運用在道路基底層的可

行性。總共選用 5 種紅磚含量比率(簡稱紅磚率) ，。、 20 、

37.5 、 50 、以及 100% '分別進行系列試驗，包括比重、阿太

堡限度、洛杉磯磨損試驗、合砂當量、秀實試驗及加州承載比

試驗，以決定混合料的加州承載比( CBR 值) ，並與表九之要

求做比較。

比重試驗及阿太保試驗的結果顯示，混凝土與磚塊兩種材

料皆為非塑性，即其液性限度皆小於表九中所規定的數值

25 '而塑性指標也小於規定之數值 4 與 6 。至於洛杉磯磨損試

驗的磨損率試驗結果如表十一， 5 種配比的磨損率都介於 31 -

48 之間，小於表九之規定值 50% 。

表+一:混凝土與磚塊之磨損率(500 轉)

材料 磨損率(% ) 

純混凝土(純磚率: 0%) 30.9 

紅磚率: 20% 33.4 

紅磚率: 37.5% 37.5 

紅磚率: 50% 40. 7 

純紅磚(紅磚率: 100%) 47.3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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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紅磚含量例愈大，其磨損率愈高，純紅磚者

已相當接近 50% 的磨損率。因此若是要將地震後建築拆除混

合物，運用於道路的底層上，可能會因為紅磚之磨損率偏高

(大於規定值 50% ) ，而不符合規範之規定。至於道路的基

層並無磨損的規定上限，因此地震後建築拆除混合物，應可以

運用於道路的基層。

秀實試驗方面係參照 AASHTO 規範，以 10 磅秀實鎚進行

改良 Proctor 秀實試驗，分 5 層每層秀實 56 下， 5 種紅磚率的

努實試驗結果如圖 12 。顯然隨著紅磚含量的增加，其最佳含

水量有增加的趨勢，而最大乾密度則呈現減少的趨勢。

男外，又依 AASHTO 規範 T193 '進行加州承載比試驗

( California Bearing Ratio Test '簡稱 CBR 試驗)。首先對 5 種

紅磚率 所獲得之最佳含水量，準備每層秀實

10 下、 30 下、以及的下的 CBR 試驗，隨之將試體浸水 1 天

後，進行 CBR 實入試驗。最後以相對努實度 95% 之乾單位重

所對應的承載比為該材料之 CBR 值，其數值如表十二所示。

結果顯示隨著紅磚率的增加，其 CBR 值有下降的趨勢，

顯示在級配料中紅磚含量增加，將造成整體材料承載力的下

降。不過，全紅磚(即紅磚率 =1∞%)的 CBR 值達 115. 9 ' 

其數值仍然高於道路底層級配料的要求( CBR>85 )。由此可

知，不論建築廢棄物混凝土與紅磚之比例為何，其 CBR 數值

應可高於道路底層級配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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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各種紅磚比率之材料存實曲線

十二:各種紅磚率之材料 CBR 值

紅磚率(% ) CBR 值(% ) 

O 

20 

37.5 

50 

100 

163.2 

142.4 

135.5 

138.5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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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地實作

選用台中縣大里市永隆路與德芳二路的建築拆除物堆

場，由機械公司提供的破碎機進行處理。圍的為處理後之粒

徑分布曲線，依其均勻係數及曲率係數評估，該材料應分類為

「級配不良之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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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的大里市堆置場建築拆除物處理後之粒徑分佈曲線

之後，由營造公司將上述破碎材料運至台中縣霧峰鄉進行

道路之回填與秀實，對 5 處測點作工地密度試驗 。 男外，也於

現場取樣帶回試驗室進行改良式秀實試驗( Modified Pr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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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ction Test )。所得之最佳含水量 O. M. C = 13.5% '最大

乾密度為 1.823g/cm3 。由現場 5 處之工地密度試驗結果得相

對秀實度分別為， 9 1. 52 、 84.66 、 88.39 、 93.08 及 9 1. 46% 

控。該 5 點相對秀實度中有 3 點大於 90% '但仍未達到

95% '根據高速公路局工程標準'此等材料可使用於路基面下

75 公分的路床部分，但是不能運用於「路基」。

4 再生材料應用於填海造地

(1)背景與目的

台灣地區四面環海，填海造地增加陸地幅員，有其價值性

與必要性。近年來圍內海埔新生地的開發已積極展開，以作為

工業區與海域休閒活動設施建設之用，例如國內在高雄大林蒲

海岸進行的「南星計畫」構築海堤方案，即係主要以建築廢棄

物掩埋並興建海堤。近鄰的日本在海岸開發上也以填海造地為

主，由戰後之沿岸地區開發到以環境保護為主的外海人工島，

其土地利用趨於多元化。例如東京夢之島及大阪夢洲曾利用垃

圾、產業及建築廢棄物填埋築造人工島，為最其代表性之廢棄

物填海造地實例。其他如荷蘭、香港、德國等也都有成功的填

海造地經驗。

九二一震災後所產生的建築廢棄物數量相當龐大，其處理

與再利用為目前首要標的。利用建築廢棄物進行填海造地工

程，國內外已有不少經驗，目前台灣中部地區正好有填海造地

之工程進行中，為達環保署回收再利用 40% 之目標，將之用

於填海造地工程應屬可行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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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材料與作業規範

廢棄物堆置場中所含的物質相當複雜，大致上可分為剩餘

土石方、混凝土塊、磚瓦、磁磚、木頭、紙類、衣物、家具、

塑膠製品、金屬、瀝青等物質，其中並合大量的有機物質，將

直接影響到廢棄物回填造地的土層特性。

在廢棄物填海造地方面，目前國內並無專為此工程需求而

擬定的法規，其相關法令中以內政部之「營建廢棄土處理方

案」與「海埔地開發管理辦法」為主要依據。由於廢棄物填海

造地涉及的法令相當繁多，且分別隸屬於內政部、交通部、農

委會、經濟部、國防部、環保署、財政部及各省市政府等不同

主管機關，未來有必要進行整合，以利國土之開發與利用。

(3) 圍內之廢棄物填海造地經驗及可能之造地區位

目前圍內利用海岸地區作為營建廢棄物棄置場的實例中，

以高雄市大林蒲海岸棄置場最為人知，該場址自民國 69 年至

76 年間共填築約 80 公頃之新生地。但因規畫未盡完善，高雄

環保局乃於民國 77 年春進一步提出「南星計畫」構築海堤方

案，由 79 年春開始海堤工程，第一期填築面積約為 42 公頃，

填築容積為 350 萬立方公尺，其地點位於鳳林國中以北至

出水口之間。

之後為配合吸納國建六年計畫產生的大量工程廢棄土方，

乃男進行中程計畫，實施地點為鳳林國中以南至鳳鼻頭，長約

3 公里，自 1993 年起分二區興建海堤。第一工區約 50 公頃，

已於 1995 年完工開始填築建築廢棄物，預計填築至暴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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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3M )後開闢為灰渣衛生掩埋場，可填築約 200 萬立方公

尺建築廢棄物及約 150 萬立方公尺灰渣。第二工區自 1998 年

5 月開始施工興建海堤，圍築面積約 120 公頃，預定 2001 年 8

月完工，可填築約 100 萬立方公尺。

目前在台灣西部沿海地區已有多處地點正由工程單位進行

造地工程中，若能配合該等工程的作業，採用廢棄物為填方材

料，則可消化可觀的九二一建築拆除物。這些填海造地工程主

要有彰潰工業區及雲林離島工業區，其可能的廢棄物吸納容量

為:線西西區約 46 萬方，崙尾西區防風林帶約 54 萬方，線西

西區 100 公頃未造地部分的 500 萬方，雲林離島工業區約

1800 萬方。

由於震災建築拆除物之量相當龐大且須迅速處理，而填海

造地所需填方量大，實屬較佳的選擇，不過現行造地單位的主

管機關主要為工業局及交通部，如需變更設計，還要呈報主管

機關核准後才可實施，故相關規範要求建議先透過部會協商後

達成共識，以和 作之推動。

工程

上之通路

九二一災後建築拆除物中以廢棄混凝土及磚瓦等固體材料

為大宗，而依調查資料顯示，有 60% 以上為可回收再利用的

資源。對於些廢棄物的處理成粒料以應用於公共工程營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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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藉由通路規畫達成之 。

進行通路 應涵蓋多項工作，如現況分析、問題之克

服、推動策略與措施之規畫 、運轉體系及機制、以及相關法令

之研修與增訂。再分述如后:

(一)拆除廢棄物特性、質量與料源分

布之分析

有關廢棄物特性分析與料源分布己在前文析論，本項工作

可以提供初步分類以及分類處理的重要資料，將關係到再利用

的成效 。

(二)流向調查及現況問題之分析與

解決

對於處理後再生材料的接受與應用流向須配合作調查，掌

握可能的去處，若能主動開發納用處所更會有助於問題的解

決。例如由公共工程主管機關率先指定，使用再生廢棄物於路

基、路堤、填海造地或混凝土製品等用途 。

(三)研擬解決流向問題、最佳再生

處理方法、資源化策略與措施、

及工程應用之準則
為能有效率且完善的推動廢棄物的再利用，對於其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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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處理技術、資源化策略與措施、及工程應用須先訂出統一

準則以供執行參考與依循。

(四)規畫廢棄物再利用體系與管理機

制

針對建築廢棄物從拆除、分類處理、到最終的再生利用，

應有專案管理單位落實執行一貫系統化的控管，以確保再生利

用計畫之順利進行，達成廢棄物資源化應用以及減少危害人體

衛生健康與環境生態的目標。

(五)相關法令之修改與增訂

目前我國有關建築廢棄物的回收與再利用的規範還付之闕

如，已有的廢棄物清理法雖經多次修正，到 1997 年公布的修

訂法案，仍只適用於一般廢棄物。九二一震災後，行政院公布

的緊急命令，就是為了因應各項救災、復建所需而發布的暫行

法規。為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消化大量建築廢棄物，一方面可藉

助緊急命令權，排除處理廢棄物時需適用環保法令的規定，而

長久之計仍須儘速修改或增訂與建築廢棄物回收及再利用的相

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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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九二一震災後，殘留下來的巨量建築拆除物，己對台灣地

區的廢棄物處理工作形成莫大壓力。在衛生掩埋及焚化處理兩

種因應對策之外，我們認為儘可能將廢棄物依再生利用處理，

應為現階段最其效率的做法 O

對於九三一震災中建築物的震害狀況本文先加析述，其次

討論震害建築物的特性，分析建築拆除物的內容組成，然後探

討廢棄物的回收處理方法及其再生利用技術'提出包括填方、

再生混凝土、填海造陸等多種可行方案。最後為使廢棄物得以

迅速而有效的回收、處理與再生利用，使成為資源化材料，以

應用於營建工程上，乃提出通路規畫，主要如現況問題分析、

推動策略、運轉體系與機制，以及法令的修改與增訂，期能順

暢打通建築拆除物處理與再生利用過程中的障礙，達成廢棄物

轉為營建材料的資源化終極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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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血一
一

摘要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後，成千上萬的房屋建築被摧毀或震裂

至不堪使用，隨之而來的建築物拆除與重建工作，驟然間平添

了 1∞0 萬方以上的拆除廢棄物。這麼龐大的廢棄物量勢必暫

時堆積在島內空曠野地、山谷或河川地上，若未做好妥善的處

置，很容易形成二次汙染，危害到生態環境乃至於民眾的生命

安全。

就地掩埋或焚化處理固然是最為簡便的處置法，對遞增的

上仟萬方建築廢棄物，恐非現有處置場所可吸納，而將廢棄物

儘可能的加以再生利用，既可大幅減少廢棄物量，又可轉變成

砂石材料資源，應為最具效益的處理策略 。 本文因而先介析震

害下的建築物損壞狀況，進而分析建築拆除物的物性與其回收

再生處理方法以及再生利用技術。最後嘗試提出將建築廢棄物

應用於營建工程上的通路，以使廢棄物得以順暢而有效的完成

處置與再生利用。

一、前言

20 世紀末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發生於台灣中部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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